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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向管理层转让国有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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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管理层出资受让企业国有产权有了规范性要求。昨天，国务院
国资委和财政部正式公布了《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暂行规定》，对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提
出了规范性要求，并对管理层出资受让企业国有产权的条件、范围等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相关各方的责
任。 

  《暂行规定》明确指出，可以探索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但是大型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不向管理层转让，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所属从事该大型企业主营业
务的重要全资或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也不向管理层转让。另外，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必须进入经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选择的产权交易机构公开进行。 

  ■大型国企产权暂不能向管理层转让 

  对于《暂行规定》中提出的“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可以向管理层转让，而大型国
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有产权暂不向管理层转让”的规定，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示，这主要是基
于以下考虑：首先，由管理层出资受让企业国有产权的许多条件还不成熟，如国有资产价格缺乏合理有
效的发现和形成机制、管理层缺乏足够的资金等；其次，由管理层受让企业国有产权并控股，是将所有
权与经营权合一，这不利于国有大型企业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另外，由于国有大企业资产总量较
大，一般情况下，管理层自有的和可以规范筹集的资金难以达到控股所需资金的数额，很难避免不规范
的融资行为发生，容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但是考虑到有些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际处于关键领域和特殊行业，国家对这些企业国有产权向
管理层转让也有相关限制性规定，为此，《暂行规定》第三条明确了中小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可以探
索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另外，《暂行规定》还指出：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后，管理层即
成为个人股东。在此情况下，无论改制后的企业为国有控股或非国有控股企业，原管理层人员均不宜作
为国有股代表或委托持有者。 

 ■“内部人”间接受让被明令禁止 

  原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现任北京控股公司总经理白金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在国企产权
转让时，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注意：就是必须确认受让方的实际控制者是谁，是否与现在的管理层有关
系。比如之前的伊利事件，收购者被怀疑与管理层有关系，就是说受让伊利股权的金信信托实际控制人
被怀疑就是伊利的几名高管。这样的案例目前并不鲜见。 

  为此，针对目前日趋增多的管理层通过信托收购、委托他人收购等形式间接受让企业国有产权的行
为，昨天发布的《暂行规定》就明确指出：不得采取信托、委托等方式间接受让企业国有产权。 

  李荣融表示，从目前的实践来看，这种间接受让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是难以了解受让人的真实身
份。由于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向一般社会法人和自然人转让，而是属于向企
业“内部人”这种特殊的受让主体转让。在此过程中，如果不采取特别措施进行监管，则会因“内部人
控制”、信息不对称等原因，产生自卖自买、低价转让等一系列问题。其次，难以了解受让方的资金来
源，管理层通过信托方式进行收购，往往隐藏了信托财产的真实来源。第三，间接收购形式隐藏了受让
方的资信水平、资本实力、经营管理水平等，使转让方或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很难了解和掌握受让方的真
实情况和收购的真实意图，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第四，间接收购使得收购方的经济性质无法确定，
也使得国有资产监管机构难以界定转让后的产权性质，从而难以实施相应的监管。 

  ■国有企业改革速度不会因此放慢 

  “我并不赞成管理层持股。”白金荣明确表示，如果国企领导持股在身份上就不好处理了，经营者
本身是国家股的代表，持股之后就成了个人股的代表，这种混合身份将面临尴尬，因此我更倾向于以奖
励和薪酬作为激励手段。据他介绍，目前北京的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持股的比例还非常少。 

  他强调，在企业国有产权向管理层转让的过程中一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的自卖自买，暗箱
操作；有的以国有产权或实物资产作为其融资的担保，将收购风险和经营风险全部转嫁给金融机构和被
收购企业；有的损害投资人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发了一些不稳定因素等。因此，国企向管理层转
让国有产权并不是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好方法，因此更不必担心《暂行规定》的出台会影响国企改革的
速度。这和李荣融昨天的评价———“《暂行规定》的出台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和推进企业国有产权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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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而不是阻止或是限制改革”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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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资料 

北京青年报： 王旭 2005年04月15日 
   
国企改革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开始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改革的主要手段是国家对企业
放权让利，只涉及微观主体的改革，宏观层面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几乎没有触及。这一阶段探索的
结果表明，仅仅从企业层次着手是建立不起现代企业制度的，也难以搞活企业，必须从宏观层次出发，
建立合理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二个阶段是从1988年到2003年。国务院于1988年成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几年后撤消。同时出资
人权利分散给国有资产管理局、财政部、大型企业工作委员会、经贸委、计委、中组部、主管部局等部
门，力图建立一个相互约束、相互监督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第三个阶段是2003年“十六大”又重新提出国有资产管理的问题。成立国资委，中央政府与地方政
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管人、管事和管资产相结合，权利、职责和义
务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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